
教  務  處  公  告 

一、茲訂於 6 月 29、30 日(週三、週四)，舉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1、2 年級第 3 次定期考試。 

二、每節考試時間之前 5 分鐘為預備時間，同學們均應進入教室。 

三、時間、科目分配如下： 

日  期 節  次 科  目 預定考程 考試時間 

6 月 29 日 

（星期三） 

早自習 導師時間 07：30－07：50  

第 1 節 英語 08：00－09：00 60 分鐘 

第 2 節 科技 09：10－09：50 40 分鐘 

第 3 節 健康教育 10：00－10：30 30 分鐘 

第 4 節 數學 10：40－11：40 60 分鐘 

備註：◎11：45 放學。 

◎第五、六、七節依原訂課程，請任課教師進行線上點名後，安排

自習活動。 

6 月 30 日 

（星期四） 

早自習 導師時間 07：30－07：50  

第 1 節 國文 08：00－09：00 60 分鐘 

第 2 節 社會 09：10－10：00 50 分鐘 

第 3 節 藝術(音樂) 10：10－10：40 30 分鐘 

第 4 節 自然 10：50－11：50 60 分鐘 

備註：◎11：55 放學。 

◎下午第五、六節依原訂課程進行線上課程，第七節 15：10 進行線

上結業式。 
四、下課鐘響，始得交卷出場。 

五、請假缺考學生或因確診、居隔無法到校學生依教務處後續公告時間進行補考。 

六、考試時請務必遵守考場規則。 

七、特此公告周知。  


